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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11    证券简称：华能国际    公告编号：2020-003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调整广东谢岗燃机项目（800MW）的实施主体。 

 此次变更不涉及调整公司拟投入东莞热电的募集资金金额。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696 号）核准，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或“华能国际”）向 7 名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股票

497,709,919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259,999,969.45 元，扣除承销和保荐等

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245,329,969.59 元。截至 2018 年 10 月 10 日止，

募集资金已全部到账。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1800388 号）。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募集资金到账后，已经全部存放于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

户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

稿）》和《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实施方

式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7）》，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1 广东谢岗燃机项目（800MW） 360,000.00 104,000.00  

2 江苏大丰海上风电项目（300MW） 564,815.00 174,231.84  

3 河南渑池凤凰山风电项目（100MW） 85,381.85 24,6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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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4 安徽龙池风电项目（100MW） 85,622.00 21,686.60  

合计 1,095,818.85 324,533.00 

 

三、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广东谢岗燃机项目（800MW）的实施主体华能东莞燃机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热电”）拟引入其他股东，为资金实力雄厚，与东莞热电具有较强契合性、

协同性、互补性的投资方（“投资方”），该投资方为独立于公司及公司关联方的

第三方，并须符合相关资质要求经招标程序选定。该投资方拟依据评估结果进行

现金增资，增资完成后东莞热电注册资本为 49,000.00 万元，公司持股比例为

80%，投资方持股比例为 20%，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公司全资子公司

变为控股子公司。 

此次变更不涉及调整公司拟投入东莞热电的募集资金金额。 

四、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引入新的股东为东莞热电注入资本金，可补充东莞热电运营所需流动资金，

并偿还部分银行借款，降低资产负债率，进一步优化资本结构。 

拟引入广东地区天然气主要供应商作为投资方，双方合作将实现气源供应保

障，合资合作经营后投资方将东莞热电列为优先供气对象，在供气紧张情况下具

有供气优先权，可保障公司正常生产。提高东莞热电供气和运行可靠性，有利于

加强与上游燃气供应方的合作，使供应链形成有效的价值链，充分发挥产业协同

作用，为东莞热电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广东谢

岗燃机项目（800MW）的实施主体东莞热电通过增资方式引入新投资方，增资

完成后，公司在东莞热电的持股比例为 80%，东莞热电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变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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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子公司。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3 日召开的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东莞热电通过增资方式引入新投资方，

增资完成后，公司在东莞热电的持股比例为 80%，东莞热电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变

为控股子公司。 

（三）保荐机构意见 

1、华能国际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已经华能国际第九届董事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

关于同意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和决策程

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华能国际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上市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的客观变化做出的安排，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3、该方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同意华能国际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宜。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能国际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4 日 

 


